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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屏東市自由路17號）
承辦人：張柏承
電話：08-7558048轉708
傳真：08-7529588
電子信箱：a250945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9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勞動青字第11314652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974426_11314652400_1_4974426_113146524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2024屏東青年企業實習」活動海報1份，惠請貴校

協助宣傳並鼓勵所屬應屆畢業學生踴躍報名參加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為增加青年就業機會並認識本縣優良企業及就業環

境，預計招募18-29歲設籍或就讀本縣高中職、大專院校之

應屆畢業生100名，於113年5月至6月二個月內完成160個小

時企業實習，透過「做中學，學中做」過程習得職場所需

工作知能及專業技能，即早做好職涯規劃，適性就業。

(一)資格條件：18-29歲現就讀本縣高中、職或大專院校之應

屆畢業青年。

(二)實習期間：自113年5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止。

(三)實習地點：屏東縣優良企業

(四)錄取名額：100名。

(五)實習時數及投保規定：2個月共160小時實習時數，其中

前80小時，以實習生身分，由本府媒合至企業職場實習

並為其投保；後80小時，則以工讀生(部分工時)身分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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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企業雇用並為其投保(原則5月份身分為實習生；6月份

為企業雇用之工讀生)。

(六)實習津貼：採部分工時之時薪制，以每小時新臺幣 183 

元計算，每個月80小時津貼為1萬4,640元。

(七)報名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prO7b8。

(八)相關資訊請洽詢屏東青年就創業輔導中心，電話：08-

7663155。

二、企業職缺媒合會訂於113年4月20日(星期六)上午9時至12

時，假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1樓大廳辦理(屏東市

自由路17號)。

正本：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縣各國立高級中學、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
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

副本：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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